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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

书面函告。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海通证

券指定吴志君先生、姜诚君先生作为保荐代表人，负责首次公开发行的保荐及持

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作为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有关文件的规定，海通证券指定吴志君先生、孙

剑峰先生担任该项目的保荐代表人，负责该项目的尽职保荐和持续督导等保荐工

作事宜，保荐代表人孙剑峰先生接替姜诚君先生继续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持续督导工作，相关业务已交接完毕。孙剑峰先生为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项目协办人，在公司上市过程中，通过现场

考察、核查书面材料、访谈、参加项目重大事项专题会议等多种方式，全面参与

尽职调查和监管问询回复工作，熟悉公司的业务、财务等情况。 

此次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和 2020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均为吴志君先生和孙剑峰先生



（简历附后），持续督导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董事会对保荐代表人姜诚君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持续督导

期间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6 日 

  



附件：简历 

孙剑峰先生，保荐代表人，2008 年起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现任海通证券投资

银行总部 TMT 行业部执行董事，历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师、西南

证券投行部业务董事、海通证券投行总部高级副总裁、总监等职。曾负责或参与

中微公司、奕瑞科技、科蓝软件、三丰智能、中芯国际、新湖中宝、江南化工等

保荐承销及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孙剑峰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具有较为丰富的投资银行工作经

验。 

 


